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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卡通”巨额押金利息哪去了？
市民申请公开“一卡通”押金和利息去向，向西城地税局实名举报北京一卡通公司拒开发票

■ 调查■ 背景

买卡容易
退卡困难

本报讯 （记者魏铭
言 实习生张婷）昨日，北
京市民刘巍向北京市政公
交一卡通公司邮寄《政府信
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 IC
卡成本明细及巨额押金利
息去向。

公 开 资 料 显 示 ，截 至
2011 年 5 月，北京市已发放
约 4000 万张公 交 一 卡 通 。
刘巍和她的代理人算了一
笔账：按照每张卡缴纳 20 元
押金计算，押金费用超过 8
亿元；再按银行一年定期存
款利率 3.50%计算，仅沉淀
押金的年利息就高达 2800

万。
同时，刘巍向西城区地

税局寄出一封实名举报信，
要求地税部门责令北京一卡
通公司向消费者开具押金发
票，并依法予以处罚。

退卡不退押金索
发票被拒

2007 年，刘巍在北京市
公交集团办理了市政公交一
卡通，并一直使用至今。

2012 年 2 月，刘巍不小
心将卡折断了一个角，导致
该卡不能继续使用。因卡内

尚有之前充值的交通费余
额，遂到公交公司去办理退
卡事宜。

2 月 16 日，刘巍在石景
山区衙门口公交总站办理退
卡事宜时，得到的答复是：交
通费余额可以退还，但需要
办理后过 7 天才能再来取
款；至于办理该卡时所缴纳
的 20 元发卡押金，因该卡已
损坏，故无法退还该费用。

刘巍希望拿到 20 元押
金发票，工作人员表示已经
损坏的卡是不给退费的，也
不给票据，并称这是“公司的
规定”。

向一卡通公司申
请公开三问题

“同样是收取押金，为什
么北京收20元，广州收30元，
济南收 10 元？从最初的 100
万张到现在的 4000 万张，为
什么20元押金标准未变？几
亿押金存在银行，一年利息有
多少？用到哪儿？应该给交
押金的公众一个交代。”带着
这些疑问，刘巍向一卡通公司
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表》中，刘巍申请公开三个问

题：1、自 2007 年至 2011 年，
每年所有一卡通的押金总额
产生的利息数额、用途及所
属；2、自 2007 年至 2011 年，
每年所有一卡通的卡内余额
的平均流量、利息数额及用
途；3、IC卡20元成本明细。

刘巍认为，根据法律规
定，一卡通公司应在 15 日之
内给予申请人答复，希望对
方不要让消费者失望。

举报“一卡通”收
押金拒开发票

刘巍还向北京市西城区

地税局实名举报一卡通公司
不退还押金又不开发票的违
法行为。刘巍认为，《发票管
理办法》规定，“销售商品、提
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
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
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
向付款方开具发票”，因此，任
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收款单
位索要发票。而北京市政交
通一卡通有限公司对应开具
的发票不予开具，明显违反了
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对于市民申请信息公
开，昨日北京一卡通公司并
未回应。

近日，公益律师黄溢智
和同事对北京公交一卡通退
卡现状做过一个小调查。

市政公交一卡通官网
显示，目前全市拥有一卡通
充值网点 613 个，分布在地
铁站、公交站、超市等处；退
卡点仅59处，不到总网点的
10%；如果卡内余额超过100
元，还只能到西单民族文化
宫处唯一网点办理退卡。
不仅如此，调查发现退换坏
卡还需要往返两次网点、排
两次队，中间间隔 7 个工作
日才能拿到卡内余额。

网上搜索“IC卡制作”，
超百万购买量的一张卡的
成本最低可降到 2-4 元，出
厂价格 7 元左右，与“20 元”
有相当的差距。

但根据现行《北京市政
交通一卡通卡发行使用办
法》第 12 条规定，如余额超
过 100 元，办理退资时还必
须出示当时的办卡凭证和充
值发票，并按卡内余额的
10%收取退资手续费。

《办法》还规定，当 IC
卡是由于人为损坏时，押金
不能退。

黄溢智称，实际调查发
现，无论什么原因，只要卡内
信息无法读出的，押金都不
退。只有当卡能正常使用
时，退卡时才能退押金。

本报记者 魏铭言

六年六提案要求公开
本报讯 北京市政协

委员、北京华磊邦得集团
董事长石向阳关于公开

“一卡通”押金使用情况曾
六提提案，但结果正如他
在第六份提案的开头所
写：公开“一卡通”押金的
使用情况，本人已经第六
次提出，鉴于目前状况，这
一问题仍未得到合理的解
决。

公交地铁无力向
一卡通公司付费

去年3月，北京市国资
委回复该提案时表示，当
前北京市使用“一卡通”的
乘车人次分别已占公交、
地铁总客流人次的 88%和
72%，公交集团、地铁运营
公司是一卡通公司最大客
户，公交地铁刷卡金额占
刷卡总金额的 99%。一卡
通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是
客户每笔刷卡行为应支付
的手续费。但公交集团、
地铁运营公司的年度财政
补贴中并未含有“一卡通”
的结算费用。公交集团、
地铁运营公司作为公益性
企业无力向一卡通公司支
付结算费。

北京市国资委称，市
财政于2008年向一卡通公
司补贴了 1.5 亿元（其中
0.5 亿元通过公交集团、地
铁运营公司向一卡通公司
支付），于2009年向一卡通

公司补贴了 1.3 亿元，于
2010 年向一卡通公司补贴
了 1.3 亿元，供一卡通公司
维持运营，但仍无法弥补
一卡通公司的亏损。

建议设立监督小
组每年听取汇报

市国资委认为，公交
集团、地铁运营公司是为
市民提供公共交通的公益
性企业，一卡通公司是为
公交、地铁提供刷卡服务
的企业，市财政应采用“政
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直接
或间接（通过公交集团、地
铁运营公司）向一卡通公
司支付费用。该委已多次
向市政府建议由市财政
局、市交通委尽快研究核
定一卡通结算手续费率标
准，依此向一卡通公司支
付结算手续费。

石向阳建议，有关部
门应敦促城市交通运营部
门偿还手续费，其他运营
资金缺口予以一定的补
贴。建立公交 IC 卡押金
专用账户，在经过听证等
程序后，委托金融公司对
资金进行合理的运作，每
年公布资金运作情况。此
外，应成立由北京市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及消费者
权益保护部门联合组成的
监督小组，每年度听取相
关情况的汇报。

本报记者 汤旸

一卡通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客户每笔刷卡行为应支
付的手续费。但公交集团、地铁运营公司作为公益性企业无
力向一卡通公司支付结算费。

——北京市国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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